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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重工集团 

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之拟购买资产过户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上市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15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关于核准中国船舶重

工集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680 号）（以下简

称“证监会核准批复”）。公司收到证监会核准批复后，已履行相应

信息披露义务并积极开展资产交割工作。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

联交易事项（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所涉拟购买资产已经交割完成。 

一、拟购买资产交割情况 

1、拟购买资产交割情况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拟购买资产为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以下



简称“中船重工”）所持北京长城电子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长城电子”）100%股权。 

中船重工持有的长城电子 100%股权已经过户登记至上市公司名

下，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于 2017 年 9 月 25 日在北京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海淀分局完成，长城电子领取了新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81019079710），拟购买资产已经完成交割。 

2、拟购买资产所涉新增注册资本验资情况 

2017 年 10 月 13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17 年 9 月 25 日，中船重工所持长城

电子的股权已全部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截至 2017 年 9 月 25 日，上

市公司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95,767,498 元，累计实收资本（股

本）为人民币 395,767,498 元。 

二、本次交易后续事项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及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的约定，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及本次交易相关各方尚需办理如下事项： 

1、上市公司向中船重工发行 66,040,514 股股份事宜尚需向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股份登记手续； 

2、上市公司尚需就上述新增股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办理上

市事宜； 

3、上市公司尚需就本次交易所涉注册资本增加、公司章程修订

等事宜履行内部决策程序并向主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工商

变更登记或备案手续； 



4、本次交易相关各方尚需继续办理拟出售资产的交割事宜； 

5、上市公司尚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中介机构关于拟购买资产过户情况的核查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涉及资产过户情况之独立财

务顾问核查意见》并发表意见如下： 

本次交易已获得了必要的批准或核准，且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重组所涉置入资产的交割已完成。中电广通尚

需就本次向交易对方新发行的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股份登记等相关手续，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办理

本次新发行股份上市等事宜；中电广通尚待办理注册资本、经营范围、

公司章程修订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或备案手续；中电广通尚需按照相关

交易协议办理置出资产交割手续。在各方切实履行协议约定的基础

上，上述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2、法律顾问核查意见 

法律顾问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出具《北京金杜（成都）

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涉及拟购买资



产过户事宜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并发表

意见如下： 

（1）本次交易已经取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协议

约定的全部生效条件均已得到满足，本次交易具备实施条件； 

（2）本次交易项下拟购买资产已经交割完成，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依法履行了拟购买资产的交付义务； 

（3）本次交易相关各方尚需办理《法律意见书》第四部分所述

的后续事项，该等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四、备查文件 

1、《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与

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

易涉及资产过户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2、《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

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事项涉及拟购买资产过户事宜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10 月 14 日 


